
采购项目技术、服务及其他商务要求

一、项目概况

1、项目概述

本工程为成都中医院大学附属生殖妇幼医院 7楼手术室装修采购项目，位于

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 17 号院内，本次采购共分 1个包。

2、标的名称及所属行业

序号 标的名称 所属行业

1 成都中医院大学附属生殖妇幼医院 7楼手术室装修采购项目 建筑业

★二、施工要求

1、施工要严格按照国家施工及验收规范，积极与设计、使用单位和业主单

位配合，满足设计要求，保证项目验收合格，负责移交给使用单位。

2、严格按照设计工程量清单相关技术要求施工。

3、在施工中，确保安全文明施工，要有安全防护、防火技术措施和方案，

确保施工人员和过往人员的人身安全，安全防护、防火技术措施和方案所发生的

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包含在磋商报价中。不能因噪音、扬尘、不文明施工等

影响正常经营、办公秩序以及患者休息，否则采购人将要求成交供应商无条件停

工整改，所发生的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4、成交供应商在施工过程中如损坏了其他部位应原样修复，所发生的费用

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5、成交供应商确保安全文明施工，保证本院正常接收医疗护理服务。

6、成交供应商应遵从采购人关于工程技术、经济管理、现场管理以及本院

管理而制定的制度、流程、表格及程序等规定。

7、建渣、生活垃圾等废弃物不得滞留在施工现场，应随时清运外弃，弃置

须符合四川省、成都市有关环境卫生法规的规定。

8、由于施工场地原因，本工程施工范围内只能提供办公用房及材料库房场

地，民工宿舍不能在医院内设置，其费用由供应商自行考虑。

9、为保证工期要求竣工，供应商须足额配备所需人员和机械设备。

10、装饰项目正式施工前应先做样板及提供样品，经采购人认可、封样后方

可进行正式施工，成交供应商应将可能发生的费用自行充分考虑在报价中包干使

用，成交后不得调整，也不另行签证。

11、工程量清单中拆除类项目，拆除后残值归采购人所有，堆放至采购人指

定位置，如采购人需代为处理，结算时残值进行折价扣除，如拆除构件无残值回



收价值成交供应商负责运出本院及合理处置，运距、增加外运等成交供应商自行

综合考虑，相关费用均综合考虑在投标综合单价中，不另行计费。

三、工程质量、材料要求

1、工程质量要求：工程质量及材料应达到国家、省、市现行验收标准，并

按四川省、成都市现行相关文件规定满足安全文明施工的相关要求，材料品质、

规格必须满足施工要求且达到国家或地方相关质量技术规范、标准的要求以及符

合采购人要求。

2、材料质量要求：本项目应选用质量合格的钢材、水泥；混凝土采用商品

混凝土，商品混凝土的综合单价中包含泵送费用（地泵、车泵、电费等一切费用），

砂浆采用预拌砂浆，砂浆报价中包含砂浆罐车基础、租赁费用，干混和湿拌砂浆

综合考虑报价，砂浆换算必须满足设计要求的配合比及强度符合现行规范、标准

及设计要求等。

3、工程材料要求：供应商选择的材料必须满足国家及地区相关规范和标准

要求。

★4、具体施工方案采购人有权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以达到更适合现场

实际的目的，成交供应商不得变化最后报价。(供应商需提供书面承诺函原件（格

式自拟）)

★四、施工人员要求

供应商需书面承诺取得成交资格后将拟派本项目的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至

合同主体，工程完工前不得担任其他项目的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供应商需

提供书面承诺函原件（格式自拟）)

★五、商务要求

1、质量保修期：符合国家规定的建设工程最低质量保修期限，其他保修项

目的质量保修期限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 24 个月。

2、质量标准及要求

（1）本工程项目遵守明确的技术规范和标准，达到国家现行施工验收规范

合格标准。

（2）本工程项目执行国家现行有关本项目工程的施工、安装、质量检测及

验收规范。

（3）本项目所涉及的上述有关技术规范和标准均由成交供应商自备。

（4）本项目如有涉及到隐蔽工程的，供应商应提供隐蔽资料、施工照片等，

否则结算时一律不予计取此项费用。

3、工期要求：合同签订并接到开工通知之日起 60 日内竣工并验收合格。

4、缺陷责任期：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 24 个月。



5、付款方式：合同签订且进场施工后，采购人向成交人支付合同金额的 30%

预付款，项目竣工并验收合格后，采购人向成交人支付至合同金额的 80%价款。

结算审核完成后，成交人按审核结果金额的 3%向采购人交纳质保金，采购人向

成交人支付至结算审核价款的 100%。缺陷责任期满后无质量问题采购人一次性

无息退还成交人交纳的质保金。

6、验收要求

（1）符合国家、行业标准、四川省地方标准规定的验收标准。项目验收结

果合格的，成交供应商凭竣工验收相关证明材料到采购人相关部门办理履约保证

金的退还手续；验收结果不合格且拒不整改的，履约保证金将不予退还，也将不

予支付采购资金。

（2）其他未尽事宜参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

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

〔2021〕22 号）的要求进行验收；符合国家、行业标准、四川省地方标准规定

的验收标准。

7、其他要求

（1）投标人应建立良好的项目实施质量管理、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以及环境

管理体系，保障项目实施质量以及相关人员健康安全和实施环境安全。

（2）投标人应为本项目配备项目实施相关人员，采购人在项目执行过程中

定期核对供应商提供完成项目所配备的人员数量及相关信息，对于未按照招标文

件及投标文件相关内容执行或存在不合理的部分有权下达整改通知书，并要求供

应商限期整改，并根据违约情况扣除履约保证金。

（3）供应商应结合本项目编制施工组织设计及售后服务方案：应包括施工

方案与技术措施、质量管理体系与措施、安全管理体系与措施、环境保护管理体

系与措施、工程进度计划与措施；①售后服务机制；②售后服务承诺及保障措施；

③售后服务支持方案、培训计划及措施；④保障项目应用需要的常驻售后人员配

置；⑤质量保证范围承诺；⑥故障、应急处理计划及措施。

★六、工程量清单和图纸（另册）

注：本章中标注“★”项内容为本项目实质性要求，未响应或有不满足，按

无效响应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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